
糯米制品企业标准编制说明

标准名称：糯米制品

标准代号：Q/MHJT0005S-2024

企业名称：梅河口市佳彤食品有限公司

一、标准制定概况

本标准的制定是本企业通过进行市场调查，决定研发糯米制品类

产品系列，由于该产品目前尚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为确保产品质

量，维护消费者和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的规定，特制定本标准，作

为组织生产、检验、贸易、仲裁的依据。产品研发后经过企业检验室、

第三方检验室多次检验结果汇总，参考糯米制品产品及相关国家食品

安全标准确定产品指标，并起草本标准，并通过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确

定，由本企业发布并使用。产品特性说明（产品类别、产品名称、生

产加工工艺及确定理由）

二、产品特性说明

本产品根据食品生产许可分类名录、GB 2760 确定类别为其他粮

食加工品、谷物粉类制成品、GB 2762 确定类别为其他粮食加工品、

谷物粉类制成品，根据产品特性和配料确定产品名称为糯米制品。本

标准适用于糯米或糯米粉为原料，加入包心菜（结球甘蓝）、洋葱、

姜、葱、猪血、苏子粉、食用盐、食用油、绵白糖、猪肠（或肠衣）

中的一种或多种，经预处理原辅料（清洗）、调配、充填成型、蒸煮、

包装等工艺制成的非即食糯米制品，本产品属于其他粮食加工品（谷



物粉类制成品）。依据产品的加工需要和实际工艺布局确定生产加工

工艺为修整、充填、蒸煮、冷却。

三、标准指标、试验方法、要求的确定依据

标准指标的确定依据:

感官指标：依据研发产品的感官实际的状态指标制定。

理化指标：水分、食盐是产品结合生产实际验证出来的结果。污

染物限量指标：根据GB 276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

量》制定。

试验方法、要求的确定依据：

本标准所使用的所有试验方法均采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，并

同时更新采用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。

四、与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指标比较情况

本标准各项指标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指标保持一致，其中铅指

标确定为0.19mg/kg，严于GB 276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

物限量》标准要求的0.2mg/kg。微生物限量指标与GB 29921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 相应指标保持一致。

五、主要参考标准和文献：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

3、GB 276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4、GB 276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

5、GB 29921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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